评估收费通知单
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：

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，我公司对案件号为（2018）京0105执3928号，被执行人为王子龙、王志勇，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南湖东园122楼9层南区1010、1006、1008、1002、1007、1011、1009、1003、1001九套涉案房产进行了评估。

现将评估收费通知如下：评估费用共计：100621元人民币（大写：壹拾万零陆佰贰拾壹元整）。贵公司已预缴7万元人民币，还需补缴费用为：30621元人民币（大写：叁万零陆佰贰拾壹元整）。
我公司账号信息如下：

公司名称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银行名称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
银行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
银行行号：交739

         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19年3月29日

 
